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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031          证券简称：巨轮股份         公告编号：2011-047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投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2011年 10月 14日，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  

会第八次会议全票审议通过了《关于投资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的议案》、《关于对德

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关于投资设立英属维京群岛子公司 

及其它境外下属公司的议案》，议案的详细内容刊登于2011年10月15日的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及《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近日，公司与共同投资方（香港）力丰机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力丰”）委托

律师在德国与 IKB Equity Capital Fund GmbH（基金公司，以下简称“IKB” ）签订了

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OPS-INGERSOLL Funkenerosion GmbH，以下简称“OPS公司” 

或“目标公司” ）的《股权转让协议》，与 OPS 公司的其它原股东签订了《认沽与认购

期权协议》，与 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 签订了德国收购平台 OPS Ingersoll 

Holding GmbH（用于间接收购目标公司，以下简称“收购平台”）的股权转让协议;尚有

《股东贷款协议》以及《交割协议》正在草拟中，一旦签订则必须在5日内付款；只有上

述涉及的全部协议已签订并支付收购款项和股东贷款，本次交易才告生效。 

具体情况如下： 

 一、“收购平台”的《股权转让协议》 

“收购平台”是目标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 独资的壳

公司，原公司名 Platin 752. GmbH（将更名为 OPS Ingersoll Holding GmbH），全部股

本 25,000欧元，该公司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当地法院(Amtsgericht)的商业登记处注册，

注册编号为 HRB92017。 

1、转让标的：“收购平台”99.992%的股权。 

2、转让价格：26248 欧元。 

3、公司现金出资 13,124 欧元，占“收购平台”49.996%的股权，香港力丰现金出资

13,124欧元，占“收购平台”49.996%的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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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欧吉索机床有限公司 

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 

3、公司与香港力丰须分另向“收购平台”注入资本公积金 150万欧元，合计 300万

欧元，专项用于收购 IKB 所持 OPS公司 44.68%的股权。公司和香港力丰须分别再借给“收

购平台”300.424万欧元和 300万欧元，全部用于偿还目标公司部分未到期的银行借款和

债权人保证金，以解除拟收购股权的质押（具体条款另行签订《股东贷款协议》）。 

4、公司须分摊目标公司与其它收购意向方的“解约费”14万欧元的三分之一，以及

本次尽职调查费用约 14 万欧元的三分之一。 

利用“收购平台”收购目标公司的投资架构图如下： 

                       

 

                      巨轮股份              香港力丰 

                            100%                 100%  

                     BVI 公司              BVI 公司 

                               

                            100%                 100%  

                      香港 SPV             香港 SPV 

                            100%                 100%  

                     卢森堡 SPV           卢森堡 SPV                                                           

                             

                        49.996%   0.008%    49.996%                                      

                             收购平台 

                           44.68% 

 

 

二、OPS 公司的《股权转让协议》 

    由“收购平台”与 IKB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1、转让标的：OPS 公司 44.68%的股权。 

2、转让价格：300 万欧元。 

3、付款期限：《交割协议》（尚未签订）签订后的 5个银行工作日内到帐。 

4、“收购平台”须同时借给 OPS 公司 600.424 万欧元，全部用于偿还目标公司部分

未到期的银行借款和债权人保证金，以解除拟收购股权的质押。 

三、与 OPS 公司原股东的《认沽与认购期权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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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收购平台”与 OPS 公司原五名股东 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Kai-Steffen 

Jung、Matthias Schmidt、Georg Zander、Peter Stein 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 

主要条款： 

1、第一次出售选择权：目标公司股东 Reiner Jung OPS GmbH & Co. KG 在 2013 年

3月 31日至 2016年 3月 31日期间拥有以公平价值向“收购平台”出售目标公司 21.32%

股权的选择权，且该选择权必须执行（同时赋予“收购平台”在 2016 年 3 月 31 日起的

强制认购权）。上述公平价值指：股票市价（如上市），否则以该选择权被行使之前的最

后两个财务年度期间目标公司的平均 EBIT（不包括特殊项目）乘以 10.5 减去银行债务、

减去股东贷款、加上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计算。该选择权行驶后，“收购平台”持有目标

公司 66%股权，相应地，巨轮股份和香港力丰持有 OPS公司的股权均为 33%左右，中、港、

德三方各占 33%、33%、34%。 

如果“收购平台”违约而不支付行使该选择权的相应价款，则“收购平台”必须以

原购买价格 300 万欧元加每年 3%利息的价格向目标公司上述原股东回售所持目标公司

44.68%的股权。此约定仅在违约之日起一年内有效。 

3、第二次出售选择权：目标公司上述五名原股东在 2018年 3月 31 日后拥有以公平

价值出售目标公司总 34%股权选择权。上述公平价值指：股票市价（如上市），否则以在

第二项出售选择权被行使之前的最后两个财务年度期间目标公司的平均 EBIT（不包括特

殊项目）乘以 9.0 减去银行债务、减去股东贷款、加上现金和其他流动资产计算；如目

标公司已上市，则按市价计算向股东优先转让或在二级市场转让。该选择权可以放弃，

但一经提出，如巨轮股份和香港力丰不执行，则需以上述公平价值将各自所持所有股份

出售给上述目标公司其它股东，但目标公司已上市情况除外。 

四、 代工协议（OEM 协议） 

     公司与 OPS签订了 OEM协议。 

     主要内容：巨轮股份作为 OPS在亚洲及其它发展中国家市场所销售机床的独家代加

工企业，利用良好的区位优势和成本优势，为委托方供应部分机床配件和进行整机组装。

双方须根据具体订单的生产类型、种类和技术要求另外签订加工协议。 

五、海外下属子公司的设立 

公司已设立 BVI全资子公司和香港全资孙公司。具体情况如下： 

1、BVI 子公司 

①公司名称：巨轮股份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GREATOO INTERNATIONAL  HOLDINING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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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注册资本：700万美元 

③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公司以自筹现金出资 700万美元，持有 BVI 子公司 100％

的股权。 

    ④经营范围：从事国际项目的投资和收购 

⑤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离岸公司） 

⑥董事：郑栩栩、吴豪 

2、香港孙公司 

①公司名称：巨轮股份（香港）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英文名：GREATOO （HONG KONG）INTERNATIONAL  HOLDINING LIMITED 

②注册资本：1000 万港元 

③股东及股东的出资情况：BVI 子公司以现金出资 1000 万港元，持有该公司 100％

的股权。 

    ④经营范围：国际投融资、进出口贸易、工业技术服务 

⑤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⑥董事：郑栩栩、吴豪 

3、卢森堡公司 

    正在设立中。 

六、备查文件 

1、有关协议； 

2、公司子公司和孙公司的设立文件。 

 特此公告。 

 

 

 

广东巨轮模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一一年十一月五日 


